
112年度新竹縣第二次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 

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2年 11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前棟 2樓簡報室 

參、 主    席：陳副縣長見賢             紀錄：劉育菁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上次會議決議列管事項： 

項

次 

上次會議決議

/建議事項 

主責 

單位 
辦理情形 

追蹤／ 

解列 

一 因應華光日托
中心結束，孩

童白天無法送

托影響家長工
作，竹縣籌設

身障早療機構

之可能性(賴
委員彥廷) 

社會處 本縣婦幼館增建已規
劃設置早療機構，目前

施工中，預計 113年完

工。另於特教資源中心
遷建規劃設置。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二 為了協助有學

前特教需求的

孩子，懇請教
育處加以評估

與附近醫院合

作，推廣早療
服務，提請討

論。(提案人：

彭委員書勤) 
 

社會處 

教育處 

新竹縣
政府衛

生局 

112 學年度新增設學前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3

班，全縣目前有 6班。
有 22 班巡迴輔導班。

因幼照法規定學前特

殊教育班僅能設於幼
兒園內。而對於在幼兒

園內的特殊生，還有提

供特殊教育專業團隊
服務，各類治療師會依

學校申請到校服務。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三 提高早期療育
補助金額案。

(提案人：羅委

員珮文) 

社會處 本案已簽准提高補助
金額，由原低收入戶者

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以下同)5,000 元為、
一般戶 3,000元，提高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為低收入戶者每月最

高補助 6,000元、一般

戶 4,000 元，並自 113
年 1月 1日起施行。 

四 早期療育補助

申請推動電子
化以利民眾線

上申請。(提案

人：羅委員珮
文) 

社會處 本案已會同資訊廠商

辦理開發線上申請系
統，預計 113年上線。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五 建請竹縣開辦

一系列有助身

心障礙兒童之
課程如身心障

礙 兒 童 運 動

營。(提案人：
羅委員珮文) 

新竹縣

政府教

育局體
健科 

1.特殊教育親子活動-

多 元 探 索 育 樂 營

-112年 5月 26日。 
2.兒童專注力與情緒   

管理獨輪車訓練：

(1)111 學年度第二學 
期(112年 3月 05日

~112年 7月 02日，

每 週 日 上 午
9:00~12:00。) 

(2)112 學年度第一學

期(112年 9月 17日
~113年 1月 21日，

每 週 日 上 午

9:00~12:00，(期間

因遇國定假日，112

年 10 月 8 日及 12

月 31 日停課，並於
112 年 11 月 5 日安

排一整天練習) 

3.國民中小學適應體
育滾球比賽-112年 5

月 17日 

4.配合教育部體育署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辦理之運動：台灣-

身障巡迴運動指導

團活動，不限年齡
層，全民皆可參與。 

六 望新竹臺大分

院生醫醫院竹
北院區能有日

間留院(日間

病房)。(提案
人：羅委員珮

文) 

新竹臺

大分院
生醫醫

院竹北

院區 

目前竹北院區尚未規

劃 2至 6歲的學齡前自
閉症兒童日間留院場

地，將積極爭取二期計

畫之場地及所需相關
資源，期建立日間留院

服務。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七 望新竹臺大分

院生醫醫院竹
北院區亦能提

供早療聯合評

估服務。(提案
人：羅委員珮

文) 

新竹臺

大分院
生醫醫

院竹北

院區 

已補第二位專任兒童

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
師，竹北院區將於 112

年 11 月每個月 1 場聯

合評估門診，竹東院區
每個月 1場聯合評估門

診。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八 竹縣有兒童急
診及特殊眼科

之必要。(提案

人：羅委員珮
文) 

新竹縣
政府衛

生局 

1.經查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為衛生福

利部補助「特殊兒童

及青少年視覺復能
計畫」醫院，該院於

112年 4月 28日成立

「兒童及青少年視

覺復能中心」，提供

特殊需求的孩童在

視覺診察過程與環
境的跨科整合服務。 

2.本局積極推動轄內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
附設醫院，以參考總

院 服 務 項 目 與 模

式，將「兒童及青少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年特殊眼科服務」納

入未來設置規劃，以

就近提供本縣孩童
特殊眼科服務，必要

時能提供轉介服務。 

九 竹縣公幼優先
安置應將缺額

公告並辦理缺

額二招。(羅委
員珮文) 

新竹縣
政府教

育局 

配合特教資源中心提
供本縣公立暨非營利

幼兒園各園所招收身

心障礙幼兒人數概況
表供辦理安置作業之

參考。 

經研議毋須辦理二招。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十 望竹縣能將狗
醫生(動物輔

助治療)納入

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團隊服務

內。(提案人：

羅委員珮文) 

新竹縣
政府教

育局 

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
市與縣(市)政府辦理

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

施要點附表規定：專業
人 員 鐘 點 費 支 給 數

額：(一)醫師：每小時

一千元。(二)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 臨

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

師、聽力師、語言治療
師及社會工作師：服務 

非偏遠地區每小時一

千元，服務偏遠地區每

小時一千一  百元。

(三)職業輔導、定向行

動及其他相關專業人
員（包括社會工作人

員）：每小時六百元。

由於專業團隊經費已
明訂支領對象，故無法

支應動物輔助治療費

用。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將另行籌措財源並研

議辦理方式。 

十
一 

提升身心障礙
孩童之家庭外

出療育及參與

社會活動等行
動之方便性，

提請改善優化

本縣身心障礙
者停車優惠銷

單措施。(提案

人：羅委員珮
文) 

交通旅
遊處 

1.有關身心障礙者停
車優惠銷單優化方

案，後續將依社會處

提供行動不便之身
障者車號， 導入本

府公有路外停車場

繳費設備系統，以利
身心障礙者享有停

車優惠 4小時免費措

施，並無需繳費後另
辦銷單作業，合先敘

明。 

2.經查現有公有路外
停車場繳費設備，尚

約有 8成繳費設備需

軟體升級及更新繳
費設備後，方才配合

本案免除辦理銷單

作業，後續俟新的委
託管理停車場標案

時，方得納入本縣公

有 路外停車場委託
管理契約規定，配合

本案免除辦理銷單

作業。 

□解除列
管 

■持續列

管 

陸、 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竹縣身障學生學習輔具之申請評估、媒合、採購及

借用工作等流程應檢討改進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楊委員惠汝 

說明： 

一、 家長們反映開學了，輔具還未送達到學校，學習需求



被耽擱，希望改善。。 

二、 竹縣特教資源中心沒運輸工具可以幫忙載輔具到學
校，一向都是家長自行想辦法運送，造成不便，希望

增設可以載大型輔具的車子一輛。 

辦法： 
一、竹縣學習輔具採購期程應提早，公幼優先鑑定安置結

果最晚三月公布，四月報到，報到後應儘快讓需要學

習輔具的身障學生量身訂製或媒合配對，以便銜接開

學時，學習輔具已到學校，讓有需求的身障學生有學

習輔具可使用。 

二、 竹縣特教資源中心增設可以運送大型輔具的車子一輛，
以便幫忙運送學習輔具到申請學校。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提問： 

一、 楊委員惠汝：有關先前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委員提案 

本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費提高補助金
額由每月 600元提高至 800元尚未執行。 

二、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范科長貴蟬回應：將於本(112)年

12月底前完成簽辦。 
玖、散會:是日 12時 05分。 


